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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 附注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28,955,922.45 32,772,092.98 短期借款 19,524,467.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65,302,652.78 55,040,193.54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十三、1 102.51 133,669.80 应付账款 11,476,230.33 7,376,057.64

应收款项融资 16,225,815.26 15,633,671.44 预收款项 20,044,351.69

预付款项 871,905.25 987,442.84 合同负债 16,917,488.28 不适用

其他应收款 十三、2 117,518.37 313,608.68 应付职工薪酬 7,731,705.26 8,089,744.10

其中：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12,117,734.49 7,243,309.59

应收股利 其他应付款 25,951,145.79 26,276,234.21

存货 22,768,219.65 22,889,325.66 其中：应付利息 19,057,215.28 19,058,666.67

合同资产 不适用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资产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3,540,892.87 6,013.59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137,783,029.14 127,776,018.53 流动负债合计 74,194,304.15 88,554,164.59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债权投资 长期借款

其他债权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其中：优先股

长期股权投资 十三、3 9,100,000.00 8,800,000.00 永续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00 5,000,000.00 租赁负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长期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固定资产 123,961,088.72 118,659,851.51 预计负债

在建工程 21,864,878.49 3,569,650.55 递延收益 900,279.69 1,245,840.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油气资产 其他非流动负债

使用权资产 非流动负债合计 900,279.69 1,245,840.61

无形资产 355,972,521.66 257,199,478.87 负债合计 75,094,583.84 89,800,005.20

开发支出 所有者权益：

商誉 股本 96,000,000.00 96,00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2,141,437.90 1,044,374.11 其他权益工具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6,299.43 1,041,733.73 其中：优先股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5,019.00 72,230,391.05 永续债

非流动资产合计 519,191,245.20 467,545,479.82 资本公积 239,914,626.13 239,914,626.1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283,277.00 173,374.58

盈余公积 24,568,178.73 16,943,349.24

未分配利润 221,113,608.64 152,490,143.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1,879,690.50 505,521,493.15

资产总计 656,974,274.34 595,321,498.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656,974,274.34 595,321,498.35

母公司利润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十三、4 224,600,912.34 237,406,202.11

减：营业成本 十三、4 75,403,316.05 81,702,831.34

税金及附加 10,462,086.05 11,274,768.25

销售费用 10,889,123.35 12,128,960.03

管理费用 23,515,847.86 23,379,740.87

研发费用 6,182,000.16 6,447,512.09

财务费用 -35,821.41 4,234,486.36

其中：利息费用 348,000.00 4,781,875.65

利息收入 390,592.97 559,341.27

加：其他收益 926,590.92 584,360.92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十三、5 1,828,040.28 8,298,457.9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十三、5 -91,258.8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62,459.25 40,193.5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905.07 631,884.9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22,571.0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263.03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01,203,092.77 107,170,229.49

加：营业外收入 508,601.56 359,087.46

减：营业外支出 1,060,341.52 1,461,777.5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0,651,352.81 106,067,539.37

减：所得税费用 24,403,057.88 23,586,462.0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6,248,294.93 82,481,077.3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6,248,294.93 82,481,077.33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76,248,294.93 82,481,077.33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6,904,053.41 269,033,413.3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14,060.90 74,884,643.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8,518,114.31 343,918,057.0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581,604.05 43,260,856.9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3,166,343.06 44,933,826.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775,328.61 64,636,831.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67,964.18 63,623,821.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0,291,239.90 216,455,33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226,874.41 127,462,720.9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2,000,000.00 317,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28,040.29 1,075,215.7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120.2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80,083,786.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51,54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830,160.50 509,110,542.5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2,739,525.87 122,965,507.2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2,300,000.00 372,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8,8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5,039,525.87 503,765,507.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209,365.37 5,345,035.2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9,561,42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79,561,42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500,000.00 192,061,42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73,918.75 4,941,142.6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59,760.82 2,203,773.5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833,679.57 199,206,336.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33,679.57 -119,644,916.2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16,170.53 13,162,840.0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772,092.98 19,609,252.9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955,922.45 32,772,092.98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度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96,000,000.00 239,914,626.13 173,374.58 16,943,349.24 152,490,143.20 505,521,493.15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96,000,000.00 - - - 239,914,626.13 - - 173,374.58 16,943,349.24 152,490,143.20 505,521,493.15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 - - - - - - 109,902.42 7,624,829.49 68,623,465.44 76,358,197.35

（一）综合收益总额 - 76,248,294.93 76,248,294.9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 - - -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7,624,829.49 -7,624,829.49 -

1．提取盈余公积 7,624,829.49 -7,624,829.49 -

2．对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109,902.42 - - 109,902.42

1．本年提取 942,459.74 942,459.74

2．本年使用 832,557.32 832,557.32

（六）其他 -

四、本年年末余额 96,000,000.00 - - - 239,914,626.13 - - 283,277.00 24,568,178.73 221,113,608.64 581,879,690.50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度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96,000,000.00 239,914,626.13 1,728,560.73 8,695,241.51 78,257,173.60 424,595,601.97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额 96,000,000.00 - - - 239,914,626.13 - - 1,728,560.73 8,695,241.51 78,257,173.60 424,595,601.97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 - - - - - - -1,555,186.15 8,248,107.73 74,232,969.60 80,925,891.18

（一）综合收益总额 - 82,481,077.33 82,481,077.3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 - - -

1.所有者投入的普通股 -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

4．其他 -

（三）利润分配 - - - - - - - - 8,248,107.73 -8,248,107.73 -

1．提取盈余公积 8,248,107.73 -8,248,107.73 -

2．对股东的分配 -

3．其他 -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2．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6.其他 -

（五）专项储备 - - - - - - - -1,555,186.15 - - -1,555,186.15

1．本年提取 735,643.42 735,643.42

2．本年使用 2,290,829.57 2,290,829.57

（六）其他 -

四、本年年末余额 96,000,000.00 - - - 239,914,626.13 - - 173,374.58 16,943,349.24 152,490,143.20 505,521,493.15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2020 年度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系经龙岩市人民政

府“龙政综（2003）128 号文” 批准，由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出资成立。 经历年增资及股权变更后，本公司注册资本 9,

6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74907436X9，注册地址：福建省龙

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龙岩大道 260 号国资大厦 10-12 层，公司法定代表人：

温能全。

本公司的历史沿革为：

2003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由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出资成

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并经龙岩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岩

辰所内验字（2003）第 253 号” 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2004 年 12 月 9 日，经龙岩市财政局龙财企（2004）57 号文批复同意，

公司以未分配利润中的国有资本收益划转人民币 500 万用于转增资本，公司

于 2005 年 3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06 年 2 月 6 日， 经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岩国资司

（2006）15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以税后利润人民币 4,000 万转增资本；本次

增资经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闽辰所验（2006）第 052 号” 验资

报告审验。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2009 年 8 月 8 日，经龙岩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龙国资（2009）

98 号文” 批复同意，公司变更出资人为龙岩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10 年 3 月 4 日， 公司出资人名称由龙岩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龙

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经龙岩市国资委龙国资（2017）240 号文批复，龙岩

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15%的股权转让予龙岩市汇金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4.95%的股权转让予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转让后，龙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80.05%的股

权。上述股权转让已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

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龙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002.50 80.05

龙岩市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15.00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47.50 4.95

合计 5,000.00 100.00

2017 年12月18日，经龙岩市国资委龙国资（2017）328号文批复，同意龙

岩高岭土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改方案， 此次变更以2017

年9月30日经审计剔除按规定不能折股的专项储备后的净资产287,734,

626.13元为基数， 按3.1971：1的比例折成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90,000,000.00

元。 本次股改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 (2017)第

350ZA0066号”验资报告审验。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龙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204.50 80.05

龙岩市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50.00 15.00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45.50 4.95

合计 9,000.00 100.00

2018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以货币现金方式增资

600 万元，并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公司股

权结果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龙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684.80 80.05

龙岩市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40.00 15.00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75.20 4.95

合计 9,600.00 100.00

2019 年 1 月 15 日，本公司将控股股东龙岩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更名

为龙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目前设项目发

展部、财务部、企管部、东宫下高岭土矿等部门。

本公司所属行业为高岭土开采加工行业，主要经营活动包括高岭土矿的

采选、加工和销售，以及相关技术研发业务。

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决议批准报出。

2.�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包含母公司和 1 家子公司。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和准则解释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

报表。 此外，本公司还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 披露有关财务信

息。

2.�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自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估， 未发现影

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

理的。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本公司下列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 未提及的

业务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相关会计政策执行。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所有者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营业周期

本公司正常营业周期为一年。

4.�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本公司编制本申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

货币为人民币。

5.�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在购买日

按其公允价值计量。 其中，对于被购买方与本公司在企业合并前采用的会计

政策不同的，基于重要性原则统一会计政策，即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对被

购买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本公司在购买日的合并成本大于企

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如

果合并成本小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差

额，首先对合并成本以及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

公允价值进行复核， 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

负债公允价值的，其差额确认为合并当期损益。

6.�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合并范围的确定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不仅包括根据表决

权（或类似表决权）本身或者结合其他安排确定的子公司，也包括基于一项

或多项合同安排决定的结构化主体。

控制是指本公司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子公

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主体（含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企

业所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等），结构化主体是指在确定其控制方时没有将表决

权或类似权利作为决定性因素而设计的主体 （注： 有时也称为特殊目的主

体）。

（2）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本公司以自身和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

本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将整个企业集团视为一个会计主体，依据相

关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要求，按照统一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

反映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①合并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现金流

等项目。

②抵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中所享有的份额。

③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的影响。 内部

交易表明相关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应当全额确认该部分损失。

④站在企业集团角度对特殊交易事项予以调整。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指企业库存现金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指持有的

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

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8.�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

具的合同。

（1）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当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 确认相关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终止确认：

①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②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下述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

（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本公司（借入方）与借出方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

金融负债方式替换原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原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

上不同的，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本公司对原金融负

债（或其一部分）的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应当终止原金融负债，同时

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的金融负债。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进行会计确认和终止确认。 常规方

式买卖金融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规定，在法规或市场惯例所确定的时间

安排来交付金融资产。交易日，是指本公司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2）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

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除非本公司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在此情形

下，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

一天进行重分类，否则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不得进行重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他类别的金

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因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

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公司则按照收

入准则定义的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本

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金融资产

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

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

本进行后续计量，其终止确认、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均计入当期损益。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既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

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

支付。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除减值损失或利得及

汇兑损益确认为当期损益外，此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

益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当期损益。但是

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该金融资产的相关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选择将部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仅将相关股利收入计入当期

损益，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

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

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负债的分类与计量

本公司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及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和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于

该类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除与套期会计有关外，产生的利得

或损失（包括利息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但本公司对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由其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该金融负

债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该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时，之前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和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

收益。

②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负债

贷款承诺是本公司向客户提供的一项在承诺期间内以既定的合同条款

向客户发放贷款的承诺。 贷款承诺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值损失。

财务担保合同指，当特定债务人到期不能按照最初或修改后的债务工具

条款偿付债务时， 要求本公司向蒙受损失的合同持有人赔付特定金额的合

同。财务担保合同负债以按照依据金融工具的减值原则所确定的损失准备金

额以及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收入确认原则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孰高

进行后续计量。

③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除特殊情况外，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按照下列原则进行区分：

①如果本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

项合同义务，则该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有些金融工具虽然没有明

确地包含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义务的条款和条件，但有可能通过其他条

款和条件间接地形成合同义务。

②如果一项金融工具须用或可用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需要考

虑用于结算该工具的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是作为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替

代品，还是为了使该工具持有方享有在发行方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

余权益。 如果是前者，该工具是发行方的金融负债；如果是后者，该工具是发

行方的权益工具。 在某些情况下，一项金融工具合同规定本公司须用或可用

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金融工具，其中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的金额等于可获取

或需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乘以其结算时的公允价值，则无论该合同权

利或合同义务的金额是固定的，还是完全或部分地基于除本公司自身权益工

具的市场价格以外变量 （例如利率、 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某项金融工具的价

格）的变动而变动，该合同分类为金融负债。

（4）衍生金融工具及嵌入衍生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以衍生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的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并以

其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公允价值为正数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为一项资

产，公允价值为负数的确认为一项负债。

除现金流量套期中属于套期有效的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于被套期

项目影响损益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之外，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如主合同为金融资产的，混合工具作

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如主合同并非金融资产，且该混

合工具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嵌入衍生

工具与该主合同在经济特征及风险方面不存在紧密关系，且与嵌入衍生工具

条件相同、单独存在的工具符合衍生工具定义的，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工具

中分拆，作为单独的衍生金融工具处理。 如果该嵌入衍生工具在取得日或后

续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无法单独计量，则将混合工具整体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5）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①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

权平均值。信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

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

现值。其中，对于本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按照该

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

发生的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

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 12 个月内（若金

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 12 个月，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

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

损失分别进行计量。 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

一阶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

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 处于第二阶段，

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

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用

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以及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

按照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

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

率计算利息收入。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

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 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

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

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

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

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

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应收其他客户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 1��应收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 2��应收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 3��应收其他款项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或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款项融资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款项融资组合 1��应收银行承兑票据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融资，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②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

如果金融工具的违约风险较低，借款人在短期内履行其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

能力很强，并且即便较长时期内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存在不利变化但未必一

定降低借款人履行其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该金融工具被视为具有较低

的信用风险。

③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本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所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

约概率与在初始确认时所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以确定金融工具

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概率的相对变化，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在确定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时，本公司考虑无须付出不

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包括前瞻性信息。

本公司考虑的信息包括：

A.�信用风险变化所导致的内部价格指标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B.�预期将导致债务人履行其偿债义务的能力是否发生显著变化的业务、

财务或经济状况的不利变化；

C.�债务人经营成果实际或预期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债务人所处的监管、

经济或技术环境是否发生显著不利变化；

D. �作为债务抵押的担保物价值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或信用增级质量是

否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预期将降低债务人按合同规定期限还款的经济动

机或者影响违约概率；

E. �预期将降低债务人按合同约定期限还款的经济动机是否发生显著变

化；

F.�借款合同的预期变更，包括预计违反合同的行为是否可能导致的合同

义务的免除或修订、给予免息期、利率跳升、要求追加抵押品或担保或者对金

融工具的合同框架做出其他变更；

G.�债务人预期表现和还款行为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H.合同付款是否发生逾期超过（含）30 日。

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本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

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进行评估时，本公司可基

于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例如逾期信息和信用风险评级。

通常情况下，如果逾期超过 30 日，本公司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经

显著增加。 除非本公司无需付出过多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合理且有依据的信

息，证明虽然超过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 30 天，但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以来并

未显著增加。

④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评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当对金融

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

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

可观察信息：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

金违约或逾期等； 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

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

他财务重组； 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以

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发生信用损失的事实。

⑤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列报

为反映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化，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

当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

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本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

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⑥核销

如果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

则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

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本公司确定债务人没有资产或收入来源可产生足够

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

损益。

（6）金融资产转移

金融资产转移是指下列两种情形：

A.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转移给另一方；

B.将金融资产整体或部分转移给另一方，但保留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

的合同权利， 并承担将收取的现金流量支付给一个或多个收款方的合同义

务。

①终止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

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或既没

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但放弃了对

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在判断是否已放弃对所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时，根据转入方出售该金融

资产的实际能力。转入方能够单方面将转移的金融资产整体出售给不相关的

第三方，且没有额外条件对此项出售加以限制的，则公司已放弃对该金融资

产的控制。

本公司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注重金

融资产转移的实质。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

A.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B.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

计额中对于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

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在此种情况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

视同继续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间，按照转移日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

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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